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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重大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银河电子”）于 2025

年 7 月 22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子公司重大事项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4），公司全资子公司合肥同智机电控制技术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同智机电”）收到某法院送达的某检察院提起的《起诉书》，

对同智机电原法定代表人张红及同智机电涉嫌单位行贿提起刑事诉讼。2026 年 3

月 31 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子公司重大事项

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6-009）。法院已对同智机电原法定代表人张红及

同智机电进行判决，主要内容为：被告单位同智机电犯单位行贿罪，被判处罚金

人民币 300 万元；被告人张红犯单位行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

罚金人民币 400 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不再提出上诉，上述判决已经

生效。

前期，因相关部门办案工作需要，同智机电在中国光大银行合肥潜山路支行

开立的银行账户项下，合计 22,000 万元银行结构性存款，于 2024 年 11 月被冻

结；期间续冻 1次，原续冻对应的冻结期限届满日为 2026 年 4 月 30 日。

二、进展情况

近期，因续冻期满，同智机电咨询光大银行有关资金解冻手续，得知同智机

电名下 22,000 万元银行结构性存款再次被续冻，冻结期限延长至 2026 年 10 月

22 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笔被冻结资金正式解冻的前置审批条件尚未明确。

公司将通过法律及其他合法途径与相关部门沟通协商，争取尽快解除资金冻结，

恢复被冻结资金正常使用，切实保障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三、本次续冻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按照谨慎性原则，公司已在 2024 年度将 22,000 万

元冻结金额确认预计负债并冲减对应营业收入金额，本次续冻对本期及后期无亏

损影响。但由于本次续冻金额较大，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9.94%，本

次资金被冻结事项对同智机电日常生产经营及资金周转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判断本次续冻事项未触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8.1 条规定的情形。

四、公司应对措施

1、公司前期已成立专项工作小组，将通过法律及其他合法途径与相关部门

沟通协商，核实具体情况，依法妥善处理相关事宜，争取尽快解除资金冻结，恢

复被冻结资金正常使用。

2、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要求，

密切关注本次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公司将进一步加强财务管理和风险防控，梳理排查潜在风险，完善内控

体系，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五、其他说明及风险提示

1、尽管公司已采取多种措施，全力推进资金解冻相关事宜，努力争取尽快

解除资金冻结，但该笔资金的具体解冻时间、能否成功解除冻结均存在不确定性。

同时，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笔受限资金是否存在被强制划转、处置等风险，公

司暂无法进行合理判断及准确预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2、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目前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

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7日


